
衢州学院关于化学玻璃仪器定点采购项目的公开招商公告

因工作需要，现就化学玻璃仪器定点采购项目进行公开招商，欢迎符合相关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招商。具体如下：
一、项目名称：化学玻璃仪器定点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衢院商2014-04

三、项目内容：确定化学玻璃仪器定点采购供应商一家。采购数量以学校实际需求为准。服务期限壹年。服务期满后，如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完全符合校方要求，且未出现违规违纪行为，经学校审批同意，可续约壹年。
四、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备《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条件。

2.在中国境内经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的、主营此类项目的生产或销售企业（公司）或个体工商户。
五、招商报名时间

有意参与招商的供应商请于2014年4月29日至2014年5月8日上班时间前往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行政楼218室）报名。报名时须提交以下资料：
1.经有关部门年检通过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报名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六、递交响应文件截止及招商会时间
2014年5月9日14:00时（北京时间）。届时请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按时参加招商会。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响应文件恕不接受。
七、递交响应文件及招商会地点
衢州学院行政楼开标室（122室）。

八、履约保证金

成交供应商须在签订合同前向学校缴纳履约保证金贰仟元整。履约保证金在服务期满后且无质量及服务问题，一周内退还，不计息。

九、项目实施要求
1.报价清单所列供货参考数量为校方年需求量预算数，仅作为供应商报价参考，最终采购数量以校方实际需求为准。

2.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校方每批次具体采购要求供货，保证产品质量，并按照校方指定的地点和时间提供免费送货服务。

3.服务期内，报价清单内价格明确的产品必须严格按照约定价格供货；报价清单外同类产品的供货价格按照供应商事先承诺的折扣率供货。
十、响应文件的组成及封装

1.响应文件的组成
1）投标人情况简介：投标人的管理和技术队伍、主要装备的情况及现状。
2）企业有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企业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授权书原件（格式见附件1）。

5）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6）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

7）质量保证和服务承诺书原件（格式见附件2）。
8）报价一览表原件（格式见附件3）。请严格按报价一览表的格式要求填写报价。
9）其他资信材料及相关体现本单位实力的材料。

2.响应文件的封装

1）响应文件必须按顺序装订成册，且封面均应加盖单位公章。同时提供正本壹份，副本伍份。

2）正本响应文件内的各种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承诺书、报价表等必须按照格式规定由法定代表人或全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公章。

3）响应文件必须包装密封（在密封处盖上单位公章）完整，并在包装封面上分别注明项目名称、项目编号、供应商联系人及电话。

十一、报价要求及服务承诺
1.响应报价为供应商所能承受的一次性最低、最终报价。报价（含产品购置费、人工费、运输费、税费、售后等一切费用）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只报单价。
2.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必须达到要求的性能规格，其质量及售后服务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有关标准。学校采购和监管部门全程监督，如发现供应商有擅自变更供货价格或无故不提供成交产品等情况，将被取消定点供应商资格，并按照《政府采购法》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3.因提供产品质量或运输过程操作不当引起的安全等问题，供应商应承担全部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十二、招商成交原则
在学校纪检室人员参与下，招商评委（评委成员五人，由纪检室在专家库随机抽取）本着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对参与招商单位从资质、经营能力、供货能力、货源储备及报价等多方面进行评定，以投票方式确定一家单位为我校化学玻璃仪器定点采购供应商。

十三、参与招商人在招商过程中的一切费用自负。

十四、发布公告的媒体：衢州学院网（www.qzu.zj.cn）
十五、本招商文件由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化材与材料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招商文件质疑接收联系人：周老师，电话（传真）：0570-8015042。
项目技术答疑联系人：潘老师，电话：0570-8025648，13732512576。
联系地址：衢州市九华北大道78号。

衢州学院招投标工作办公室

2014年4月29日

